
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

公告日期：105.01.04-105.01.08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自 104 速偵 145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○誠 聲請簡易判決

自 104 速偵 145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鄭○勝 聲請簡易判決

自 104 速偵 145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吳○福 緩起訴處分

自 104 速偵 145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鍾○霖 緩起訴處分

自 104 速偵 1457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蔡○傑 緩起訴處分

自 104 速偵 145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石○淩 緩起訴處分

自 104 速偵 146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黃○皓 緩起訴處分

仁 104 偵 4875 妨害名譽 玉里分局 阮○如 起訴

仁 104 偵 4875 妨害名譽 玉里分局 潘○聰 起訴

仁 104 偵 4875 妨害名譽 玉里分局 鍾○宸 起訴

仁 104 偵 4889 賭博 玉里分局 葉○玲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4 偵 4889 賭博 玉里分局 阮○如 聲請簡易判決

自 105 速偵 1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陳○豐 緩起訴處分

自 105 速偵 2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李○書 聲請簡易判決

自 105 速偵 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張○輝 聲請簡易判決

自 105 速偵 4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○華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4 偵 4366 竊盜 新城分局 葉○禮 起訴

孝 104 偵 4478 贓物 新城分局 葉○禮 不起訴處分

孝 104 偵 4478 贓物 新城分局 巫○仁 不起訴處分

孝 104 偵 4480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陳○得 聲請簡易判決

信 104 毒偵 767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陳○元 無施傾向處分

廉 104 偵 3163 傷害 吉安分局 吳○郁 不起訴處分

廉 104 偵 3163 傷害 吉安分局 章○生 不起訴處分

廉 104 偵 3163 傷害 吉安分局 陳○偉 不起訴處分

精 104 偵 3447 強制猥褻 鳳林分局 徐○豪 起訴

精 104 偵 4242 家庭暴力防治 花蓮分局 巫○宗 不起訴處分

精 104 偵 4610 詐欺 花蓮分局 劉○晴 不起訴處分

精 104 偵 4797 侵占 簽○ 劉○薇 起訴

精 104 偵 4829 詐欺 臺灣高檢 劉○晴 不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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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 104 偵 4858 毒品防制條例 花港總隊 林○良 起訴

精 104 偵 4874 偽造文書 花蓮縣專勤隊 陳○宗 不起訴處分

精 104 偵 4874 偽造文書 花蓮縣專勤隊 高○翔 不起訴處分

精 104 偵 4874 偽造文書 花蓮縣專勤隊 李○霞 不起訴處分

精 105 偵 68 侵占 簽○ 廖○榮 不起訴處分

精 105 偵 68 侵占 簽○ 閻○宗 不起訴處分

精 105 偵 69 駕駛業務致死 簽○ 曾○彬 起訴

精 105 毒偵 33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林○良 起訴

仁 104 偵 4337 駕駛業務傷害 花蓮分局 游○枝 起訴

仁 105 偵 11 詐欺 簽○ 黃○卿 不起訴處分

仁 105 偵 11 詐欺 簽○ 周○芬 不起訴處分

仁 105 偵 13 非駕業務致死 簽○ 黃○德 起訴

仁 105 偵緝 9 竊盜 岸巡二總 張○騰 起訴

仁 105 撤緩偵 1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林○龍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5 撤緩 1 不能安全駕駛 執○科簽分 黃○霖 撤銷緩起訴處分

仁 105 撤緩 6 不能安全駕駛 執○科簽分 張○宇 撤銷緩起訴處分

仁 105 撤緩 7 不能安全駕駛 執○科簽分 徐○齊 撤銷緩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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